荔应急〔2024〕13号    


关于印发荔城区应急管理局2024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局各股室、执法大队：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荔城区应急管理局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按照监督检查计划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荔城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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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城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落实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责任，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年版）《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的规定，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和“属地监管、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结合我局法定权责、执法人员实际数量、技术装备以及监管生产经营单位的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优化营商环境，寓执法监管于服务之中，支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促进规范、文明、公正执法。加强监察执法、事故查处力度，规范企业生产行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依法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荔城新篇章提供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通过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督促各级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全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遏制重特大事故，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主要任务。一是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安全生产风险高、事故易发多发的行业领域为重点，梳理安全生产执法事项清单，集中力量开展执法检查，依法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是有效推动重点工作落地落实，通过保持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提升生产经营单位本质安全水平，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安全监管能力。三是扎实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项制度，加强对各镇街、工业园区的执法工作指导监督和示范引领，落实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举措，形成全系统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的良好工作局面。
三、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根据《编制办法》要求，纳入执法工作日计算的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的比例，区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80%。我局现有取得执法资格在册人员26人（不含职工），计划纳入计算监督检查人员数量为21人，占总人员的比例为81%。
（一）个人国家法定工作日＝366－104－11＝251个工作日
其中：1.全年总天数366日；
2.双休日104天；
3.元旦、春节、五一、端午、清明、中秋、国庆节等共计11天法定假日。
（二）总法定工作日=251日×21人=5271个工作日
四、执法工作日的安排
（一）监督检查工作日（620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安全监管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的工作日（含行政处罚工作日），包括重点检查工作日、一般检查工作日。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2280个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即：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
（三）非执法工作日（2371个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是指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参加党群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五、执法任务分解
（一）监督检查工作（620个工作日）
根据《编制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和一般检查单位的范围，共安排检查174家企业，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136家，占检查单位数78.16%；抽查一般检查单位38家，占检查单位数21.84%。
1.监督检查对象
（1）烟花爆竹单位（150个工作日）
安排检查1年期烟花爆竹零售单位21家（见附件1），全部列入重点检查单位，占检查单位数100%。
责任股室：减灾救灾保障股（130个工作日）、执法大队（20个工作日）。
（2）危险化学品企业（140个工作日）
安排检查危险化学品单位31家，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23家（见附件2），占检查单位数74.19%；抽查一般检查单位8家，占检查单位数25.81%。
责任股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股（130个工作日）、执法大队（10个工作日）。
（3）工商贸企业（330个工作日）
安排检查122家单位，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92家（见附件3），占检查单位数75.41%；抽查一般检查单位30家，占检查单位数21.59%。
责任股室：各相关股室（按局务会议分工）。
2.重点检查事项
根据《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版）附件1《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事项表》《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3版）》，以及工贸行业企业25项执法检查重点事项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0项检查重点的要求，确定重点检查事项。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2280个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950个工作日）
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主要包括：指导协调、监督检查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重要工作部署情况；指导协调、监督检查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组织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实施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管理和考核工作；综合统计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等。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950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100个工作日）
（1）危险化学品方面
①承担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
    ②承担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工作；
    ③承担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④承担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工作；
    责任股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股（50个工作日）。
（2）烟花爆竹方面
    ①承担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
    ②承担区属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责任股室：减灾救灾保障股（50个工作日）。
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一般事故挂牌督办（180个工作日）
（1）牵头组织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等，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2）事故调查报告报区政府批复，督促相关部门对事故处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安排180个工作日。
4.有关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的举报（150个工作日）
对举报核查属实的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行业领域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进行查处。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150个工作日）。
5.参与有关部门联合检查（180个工作日）
依据各自职责和工作安排，参与有关部门开展的联合检查活动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180个工作日）。
6.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310个工作日）
①组织协调“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119消防日”等集中宣传活动和相关业务培训。
②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防火宣传教育及应急系统、镇街监管人员执法资格培训。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310个工作日）。
7.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100个工作日）
依法承担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作。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100个工作日）。
8.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50个工作日）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50个工作日）。
9.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260日）
责任股室：相关业务股室（260个工作日）。
（三）非执法工作日（2371个工作日）
机关值班（干部值班、领导带班）安排630日；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安排390日；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安排260日；参加党群活动安排470日；病假、事假安排80日；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安排190日；其他日常工作安排351日。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活动，动态调整权责清单，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是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规范执法行为、明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责任的有效举措。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股室应加强组织领导，提前做好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妥善处理好日常工作事项，不能以人员、装备、时间不足为由影响监督检查计划的实施，维护监督检查计划的严肃性。
（二）强化舆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微信等宣传媒介，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同时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融入监督检查全过程，结合案情充分释法说理，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生产法治意识和水平，进一步减少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全社会关心、理解、支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的浓厚氛围。
（三）规范执法行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执法程序规定》（安监总政法〔2016〕72号）和“双随机”抽查机制，全面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进一步规范监督检查用语，做到程序合法、文明执法、教在罚前，对监督检查过程中的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追究责任，为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四）严格信息管理。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股室应当明确专人负责监督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信息归集管理，在监督检查后，应当按有关规定及时将执法数据录入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直报系统，并做好执法文书归档备查工作；“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录入地方协同监管平台向社会公开。
（五）增强服务意识。监督检查人员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公开、公平执法，涉及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并公示，主动接受检查对象及社会的监督；完善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制度，全面严格落实告知制度，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提出听证申请等权利；在监督检查活动中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相结合，开展“说理式”执法，通过公正执法、人性化执法，进一步提高企业本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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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荔城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3月25日印发
